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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代码：600096� � � � � A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 2014-057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联系电话及传真号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工作需要

，

从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

，

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和传真号码变

更为

：

董事会秘书

：

0871- 64327127

；

证券事务代表

：

0871- 64327175

；

投资者联系电话

：

0871- 64327177

；

传 真 号 码

：

0871- 64327156

。

特此公告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股票简称：思达高科 编号：2014-35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公司第六届第十九次董事会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2

、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九次会议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

环路

27

号景峰国际

24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3

、

公司董事会应到

5

人

，

实际出席

5

人

。

4

、

会议由董事长刘双河先生主持

。

5

、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讨论并审议了公司大股东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

仪表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为人民币壹亿零玖佰万元

，

期限壹年

（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的无息借款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五票同意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通过

。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533� � � �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14-036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解除股票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

，

公司收到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高科

"

）

关于解

除股票质押的通知

，

获悉南京高科原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1%

），

已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手续

。

截止本

公告日

，

南京高科持有本公司股份

13,714.38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6％

，

无

股票质押

。

特此公告

。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139� � � � � �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90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解除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四川恒

康

"

）

的通知

，

四川恒康将质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的

40,983,600

股公司股份到期后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

解除质押登记日

为

2014

年

11

月

17

日

，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

。

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

，

四川恒康持有本公司股份

308,905,141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6.67％

；

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143,45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7%

。

特此公告

。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470� �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4-080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074

号

）

文件核准

，

金正

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正大

"

或

"

公司

"

）

以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81,422,924

股

，

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25.3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2,059,999,977.2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32,471,422.92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27,528,554.28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

【

2014

】

第

3-00039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

，

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

分别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

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于近日分别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并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款账户

。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公司在上述三家银行

（

以下简称

"

专户开户银行

"

）

分别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存款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各专户情况如下

：

1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临 沭 支 行

，

账 号 为

1610021029200099161

，

截止

2014

年

1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123,000.00

万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之子公司金正大诺泰尔化学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

吨硝基复合肥及

40

万吨水溶性肥料工程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

账号为

7372010182600256054

，

截止

2014

年

1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43,000.00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农化服

务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3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

账号为

376610100100271938

，

截

止

2014

年

1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369,099,977.2

元

。

该专户仅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公司与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

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中信证券应当依

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史建杰

、

任松涛可以随时到

专户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

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

；

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专户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30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中

信证券

。

专户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和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公司及

专户开户银行应在付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中信证券更

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

，

同时按本协

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公司

、

专户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

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公司

、

专户开户银行

、

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

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62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根据

《

深圳市捷顺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已经实施并

完成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１

、

授予日

：

董事会已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２

、

授予数量

：

拟授予数量为

６５５．９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４４６

人

。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股

票的过程中

，

１０

名激励对象离职

，

１２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

、

１

名激励对象减少认购激

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因此

，

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６５５．９

万股减少到

６２９．２５

万股

，

授予对象由

４４６

人减少到

４２４

人

。

３

、

授予价格

：

５．９７

元

／

股

。

４

、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６

，

２９２

，

５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

２９４

，

１６７

，

８５１

股的

２．１３９１％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５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锁定期和解锁期

：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５

年

，

自限制性股

票授予之日起计

。

锁定期满后为解锁期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

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

，

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

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

，

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

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

，

其中总额

４０％

的部分

办理解锁事宜

４０％

６

、

激励对象名单

、

获授数量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黄龙生 董事

、

总经理

８ １．２７１４％ ０．０２７２％

赵勇 董事

、

营运总监

８ １．２７１４％ ０．０２７２％

何军 业务总监

５ ０．７９４６％ ０．０１７０％

杨彦辉 技术总监

８ １．２７１４％ ０．０２７２％

李民 业务总监

８ １．２７１４％ ０．０２７２％

周毓 生产总监

５ ０．７９４６％ ０．０１７０％

叶雷 业务总监

５ ０．７９４６％ ０．０１７０％

黄华因 客服总监

８ １．２７１４％ ０．０２７２％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骨干人员

（

４１６

人

）

５７４．２５ ９１．２６％ １．９５２１％

合计

（

４２４

人

）

６２９．２５ １００％ ２．１３９１％

说明

：

激励对象李隆飞

、

王亚东

、

朱贤芳

、

黄志铿

、

冯海江

、

马飞

、

冯荣华

、

郑通兴

、

刘海明

、

涂鑫等

１０

人因离职丧失购买权

，

激励对象覃海华

、

乐治国

、

董子金

、

舒建灵

、

王正波

、

胡月喜

、

张鑫

、

黄开全

、

邓志斌

、

范志宏

、

沈勇

、

张磊等

１２

人自动放弃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激励对象宋东东减少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上述

４２４

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巨潮资讯

网站上公告的

《

捷顺科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明细表

》

一致

。

二

、

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天健验字

［

２０１４

］

３－７４

号验资报告

，

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

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

认为

：

经我们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止

，

贵公

司已收到

４２４

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

６

，

２９２

，

５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票的行权股款合计

人民币叁仟柒佰伍拾陆万陆仟贰佰贰拾伍元

（

￥３７

，

５６６

，

２２５．００

），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

民币

６

，

２９２

，

５００．００

元

，

计入资本公积金

（

股本溢价

）

３１

，

２７３

，

７２５．００

元

。

三

、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四

、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６

，

９６６

，

９３８ ５３．３６％ ６２９２５００ １６３

，

２５９

，

４３８ ５４．３４％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６

，

９６６

，

９３８ ５３．３６％ １５６

，

９６６

，

９３８ ５２．２４％

其中

：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

，

９０８

，

４４８ １．３３％ ６２９２５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９４８ ３．４０％

高管锁定股

１５３

，

０５８

，

４９０ ５２．０３％ １５３

，

０５８

，

４９０ ５０．９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７

，

２００

，

９１３ ４６．６４％ １３７

，

２００

，

９１３ ４５．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７

，

２００

，

９１３ ４６．６４％ １３７

，

２００

，

９１３ ４５．６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９４

，

１６７

，

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９２５００ ３００

，

４６０

，

３５１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

五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按新股本

３００

，

４６０

，

３５１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

收益为

０．２４

元

。

六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２９４

，

１６７

，

８５１

股增加至

３００

，

４６０

，

３５１

股

，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比例发生变动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唐建

、

刘翠英夫妇在授予前

，

直接持有公司

１９６

，

８８６

，

２９３

股份

，

占授予前公

司股份总额比例

６６．９３％

，

授予完成后

，

直接持有公司

１９６

，

８８６

，

２９３

股份

，

占授予后公

司股份总额比例

６５．５３％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2014-临 05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来明先生

主持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董事会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中国纸业投资

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展期的关联交易议案

》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纸业申请将

2014

年

11

月

24

日到期的委托贷款

30,000

万元展期

6

个月

，

贷款利率为

5.45%

。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交易对方签署委托贷款续展的相关合同或协

议

。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上的

《

关

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展期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

临

052

）。

（

二

）

董事会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全资子公

司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根据公司平湖不干胶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需要

，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8,000

万元

，

增资后浙江冠豪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11,500

万元

。

所增加的资本金将全部用于建设平湖不

干胶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

待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

换

。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开展项目建设等工

作

。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上的

《

对

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

临

053

）。

特此公告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14-临 053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人民币

8,000

万元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平湖不干胶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需要

，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冠豪

"

）

增资

8,000

万元

，

增资完成后浙

江冠豪注册资本增加至

11,500

万元

。

本次增加的资本金将全部用于建设公司平湖不干

胶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

待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

全资子公司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浙江冠豪增资

。

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

：

平湖市新仓镇芦川新街

223

号

113

室

注册资本

：

3,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罗春生

经营范围

：

销售

：

不干胶材料

、

特种纸

、

办公用品

、

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

、

化工原

料

（

除危险和易制毒化学品

）；

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上述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浙江冠豪目前正处于项目建设期

，

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浙江冠豪增资

8,000

万元

，

增资完成后浙江冠豪注册资本增

加至

11,500

万元

，

浙江冠豪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三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正在浙江平湖建设不干胶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

该项目是公司

2014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之一

，

浙江冠豪为该项目的经营主体

。

公司以自有资

金向浙江冠豪增资

，

主要是为了加快推进平湖不干胶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建设

，

争取早

日建成投产以提升公司不干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该笔资金将在公司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特此公告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14-临 052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展期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向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

30,000

万元委托贷款展期

6

个月

，

委托贷款

利率为

5.45%

。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中

国纸业投资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国纸业

"

）

将财政部

、

国资委下发的用于公司特种纸产业基地项目的

30,000

万元资金以委托贷款形式提供公司使用

，

委托贷款利率为

5.45%

，

使用期限

12

个月

。

2013

年

11

月

25

日

,

公司与相关方签订了

《

委托贷款合同

》。

2014

年

，

公司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中国纸业以其对公司的

3

亿元债权认

购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

目前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

阶段

。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需求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展情况

，

经与中国纸业进

行协商

，

公司拟向中国纸业申请将

2014

年

11

月

24

日到期的委托贷款

30,000

万元展

期

6

个月

，

委托贷款机构为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诚通财务

"

）。

中国纸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诚通财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所述的关联

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丙

3

号楼

710

法定代表人

：

童来明

注册资本

：

173,3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林浆纸生产

、

开发及利用

；

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投资开发

；

金属材

料

、

建筑材料

、

木材

、

水泥

、

化轻原料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及其制品

、

服装

、

纸张

、

橡胶

、

轮

胎

、

机电产品

、

电线

、

电缆

、

汽车的销售

；

进出口贸易

；

与物资开发有关的技术咨询

、

技

术服务

；

煤炭

、

焦炭批发

、

零售

。

2013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

中国纸业总资产为

3,365,350

万元

，

净资产为

1,187,318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1,

795,954

万元

，

净利润为

10,851

万元

。

中国纸业持有公司

28.16%

股份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

委托人

：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2

、

委托贷款机构

：

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

、

借款方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

、

委托贷款总额

：

人民币

30,000

万元

5

、

委托贷款利率

：

5.45%

6

、

委托贷款期限

：

6

个月

7

、

借款用途

：

满足公司东海岛特种纸产业基地项目资金需求

四

、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中国纸业申请委托贷款展期

，

是基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的目的

，

并且该委

托贷款利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有助于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

，

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五

、

审议程序

1

、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4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童来明

、

洪军

、

严肃

、

青雷回避表决

。

2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1

）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

，

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

2

）

公司向中国纸业申请委托贷款展期

，

是为了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

也有助于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

3

）

交易条款客观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

东的合法权益

。

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

且公司已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

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

2014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8

月

18

日召开

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纸业拟以债权

3.00

亿

元认购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的

34,682,080

股股票

。

双方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签订

了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在上交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披露的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

2014-

临

022

）。

特此公告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3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监事通过传真

、

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

通知

。

二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

心会议室召开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

４

人

，

出席监事

４

人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刘建德先生主持

。

四

、

会议决议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监事卞百平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

（

同意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1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3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决议

。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一

、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

上海市虹口区同嘉路

７９

号

）

３

号楼

３

楼报告厅

。

３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７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

，

７２３

，

６９９

，

４９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９．１２２５％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４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

，

６８７

，

２４１

，

１８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８．７９１８％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３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６

，

４５８

，

３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３３０７％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陈虹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及中豪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出席

、

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审议通

过了下列提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８

，

７２３

，

６９９

，

４９４ ８

，

７２１

，

９３４

，

９２９ １５

，

０００ １

，

７４９

，

５６５ ９９．９７９８％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中豪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朱剑律师

、

赵晨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

沪中豪

（

２０１４

）

法见字第

２５

号

】，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

”

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目录

１

、

与会董事

、

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2 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

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2008

】

38

号公告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

》

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发

【

2013

】

13

号

《

关于发

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的要求

，

本基金管理人经与

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1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益民服务

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410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560003

）

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东方明珠

（

股票

代码

：

600832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该股票复牌后

，

本管理人将综合

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

值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

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ym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

650-880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2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2008

】

38

号公告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

》

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发

【

2013

】

13

号

《

关于发

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的要求

，

本基金管理人经与

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1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益民服务领

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410

）、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560002

）

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北信源

（

股票代

码

：

300352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该股票复牌后

，

本管理人将综合参

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

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

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ym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

650-880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2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 2014-93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七届二十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

意使用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其中从兴业银行宜昌分

行支取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3

个月

；

从兴业银行宜昌分行支取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从中国银行宜昌西陵支行支取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4

个月

；

从中国银行宜昌西陵支行支取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7

个月

。

自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划拨之日起开始计算

（

具体

内容详见公告

：

临

2014-41

）。

2014

年

8

月

8

日

，

公司已将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从

兴业银行宜昌分行支取的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3

个月

）

归还并转入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

临

2014-69

）。

2014

年

9

月

5

日

，

公司已将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从

中国银行宜昌西陵支行支取的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4

个月

）

归还并

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

临

2014-72

）。

2014

年

11

月

7

日

，

公司已将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从

兴业银行宜昌分行支取的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归还并转入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

临

2014-87

）。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公司已将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从中国银行宜昌西陵支行支取的

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7

个月

）

归还

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

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367� � �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453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证券日报

》

以及

《

证

券时报

》

上发出

，

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形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其中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

，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邵吕威

、

陆耀华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议予以现场

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3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

11

名

，

代表公司股份

371,007,33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311%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1,007,333

股

。

其中

，

现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

9

名

，

代表公司股份

370,994,833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2295%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0,994,833

股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名

，

代表公

司股份

12,5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7％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500

股

。

4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

，

通过

决议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耿成轩女士

、

夏永祥先生为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如下

：

（

1

）

选举耿成轩女士为独立董事

，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

表决结果

：

同意

370,994,834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

，

表

决结果为通过

。

（

2

）

选举夏永祥先生为独立董事

，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

表决结果

：

同意

370,994,833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

，

表

决结果为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理财产品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70,998,433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

反

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

8,9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邵吕威

、

陆耀华律师出席

、

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

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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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午在公司

会议室举行

，

会期半天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

7

名

。

本次董事会为临时董事

会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主持

。

经过全体董事审议

，

投票表决

通过以下议案

：

会议以

7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专

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由于杨菊兴先生

、

徐志炯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一并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专业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

经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耿成轩女

士

、

夏永祥先生为公司新任独立董事

，

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补选后

组成如下

：

（

1

）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王友林

、

顾兴生

、

强永昌三位董事组成

，

王友林先生任主任

委员

；

（

2

）

提名委员会由夏永祥

、

王友林

、

强永昌三位董事组成

，

夏永祥先生任主任委

员

；

（

3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强永昌

、

耿成轩

、

顾兴生三位董事组成

，

强永昌先生任主

任委员

；

（

4

）

审计委员会由耿成轩

、

王友林

、

夏永祥三位董事组成

，

耿成轩女士任主任委

员

。

特此公告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2日


